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99年度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業　務　計　畫
	工　作　計　畫

	壹.一般行政
	行政管理

	貳.公害防治
	一.空氣噪音振動管制
二.水污染防治及病媒環藥毒化物管制
三.環境檢驗監測暨環評、永續發展等業務

	
	

	
	

	
	

	參.垃圾處理與清潔維持
	一.垃圾清運暨環境清潔維護
二.垃圾處理

	
	

	
	

	肆.資源回收與列管公廁
	一.資源垃圾回收與狗便污染取締
二.公廁管理與整建

	
	

	
	

	伍.環境衛生指導
	一.督導考核與訓練宣導

	
	

	陸.修車廠業務
	一.汽車修護保養

	
	

	柒.環境保護回饋
	一.垃圾處理回饋

	
	

	捌.衛生稽查業務
	一.公害案件取締告發

	
	

	玖.垃圾焚化業務
	一.焚化規劃及操作

	
	

	拾.建築及設備
	一.營建工程
二.交通及運輸設備
三.其他設備

	
	

	
	

	
	

	拾壹.環境衛生及河川工程
	一.垃圾處理工程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99年度施政計畫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內　　　容

	業務計畫
	工作計畫
	分　　計　　畫
	


廢棄物處理規劃

(1)督導垃圾焚化、衛生掩埋有關業務。

(2)監督垃圾處理工程有關業務。

(3)市民建議案件之辦復。

(4)委外辦理山豬窟垃圾衛生掩埋場環境品質監測分析計畫。


廠監督委員會幕僚工作。

	(6)委外辦理溝泥、溝土再利用、垃圾焚化後灰渣再利用處理。

1.辦理事業廢棄物（生物醫療廢棄物、學校實驗室廢液、含多氯聯苯變壓器、電容器及四氯乙烯等）稽查管制工作，加強事業機構及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查核。

2.抽查疑似有害事業廢棄物送檢判定。

3.辦理廢棄物清除機構設立申請之審核及許可證發證、營運管理業務。

4.辦理事業自行清除處理廢棄物許可申請之審核、管理業務。

5.辦理廢棄物處理機構設置許可、操作許可之審核及許可證發證、營運管理業務。

6.有害事業廢棄物試運轉計畫審核及輸入輸出過境轉口辦法初核及層轉中央申請業務。

7.加強輔導事業廢棄物管制工作。

8.事業廢棄物上網申報稽查案件執行。

9.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業務。

10.遭棄置之不明事業廢棄物通報及稽查工作。

11.事業廢棄物專案稽查管制工作。

1.加強執行污水處理工作成效，持續操作污水處理業務。

2.加強福德坑復育園區綠美化工作，維護管理園區各項設施業務。

嚴格管制災後廢棄物進場規定，確實執行暫存、限期運出處理及分類再利用措施，加強執行易生臭味及污染之廢棄物掩埋工作及污水處理工作成效，確實達到垃圾衛生掩埋目標，妥善管理維護回饋設施，以提昇回饋設施服務品質。

依勞工安全衛生法暨廢棄物清理作業安全指導要點之規定，對廢棄物及污水處理等作業人員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隨袋徵收政策實施後，配合製作專用垃圾袋並由配送商配送至各代售商，以方便民眾購買使用，對於防制偽袋之販售、使用，採行逐袋黏貼防偽標籤方式，並加強偽袋查察取締，俾本政策之繼續推動施行。

1.配合環保署推動「四合一」資源回收計畫，積極推動本市資源垃圾回收業務。

2.宣導民眾發揚傳統惜福觀念，以達垃圾資源化、減量化。

3.輔導各公司行號、民間企業或團體辦理資源回收工作。

4.鼓勵民眾參與資源回收，推動各項獎勵措施。

5.宣導民眾配合垃圾減量化、資源化，以減輕垃圾處理之負擔。

6.配合環保署推展「購物用塑膠袋及塑膠類（含保麗龍）免洗餐具」限制使用政策，積極宣導並落實工作執行計畫。

7.持續推動回收家具修復再生，以減少巨大廢棄物排出，進而達到垃圾減量、資源回收的目的。

1.持續推動「狗便隨手清、北市好乾淨」宣導及稽查取締計畫，使未遵守規定之飼主與遛狗民眾能關心到全體市民的權益，養成遛狗時隨手將飼犬便溺清理之，以共同建立優質的生活品質空間。

2.本局稽查人員加強稽查取締本局各區清潔隊巡查員及分隊長，針對轄區狗便污染較嚴重公園或巷道，利用遛狗民眾較多時段清晨或傍晚，前往站崗取締飼主遛狗未隨手清狗便或疏縱犬隻於戶外隨地便溺違規行為，期以導正飼主養成隨手清狗便及善盡犬隻管理之正確觀念，進而改善狗便污染本市道路情形。

1.本局管有公廁整修、維護與清潔檢查

(1)加強管有公廁整修及派工專責維護清掃，並實施嚴密督導考核工作。

(2)辦理公廁清潔業務外包，以減少支出。

(3)加強設置、管理無障礙及親子廁間，以方便殘障幼孺老弱使用。

(4)公廁規劃設計力求達到現代化要求，以整修或改建，充實內部設備，並予美化綠化，以提昇公廁環境品質。

2.加強本市列管公廁清潔檢查

持續加強檢查本市列管公廁環境清潔，除定期於媒體公佈不潔公廁名單外，並對不合格者列管追蹤複查改善，促使管理單位重視公廁品質。

3.提供足夠且安全的女性如廁空間

(1)依建築技術規則第37條條文規定辦理：請研考會列管市府各權責單位依95年11月30日內政部修正建築技術規則第37條有關男女廁所便器數量規定辦理，並視衛生設備需求模式「同時使用類型」和「分散使用類型」二大類調整男女廁間比例，改善目前所屬公廁女性廁間比。

(2)保障女性如廁空間安全性：責請各公廁管理單位就公廁現有設施設置留意隱蔽性、安全性，並請警察機關加強巡查公廁治安死角，以保障女性如廁安全。另為保護婦女如廁隱私，本局除對管有公廁增加針孔攝影機之檢測外，並督促清潔人員隨時提高警覺注意周邊有否異狀，以避免遭偷拍之情形發生。

4.提昇流動廁所服務品質

配合機關、學校、民眾之申請，做有效之配置運用，加強其清潔之維護及其設施配備之維修，以方便市民使用。

1.以外勤單位為範圍分區指派衛生稽查員駐區，以督導本局各項外

勤業務之推行。

2.各稽查員每日編成日、夜及假日稽查，每組編配督導車乙輛，執行各項勤務之督導。

3.擬訂各外勤隊工作競賽考評要點，落實勤務執行。

1.舉辦職工在職訓練。

2.辦理分隊長、領班、勞安人員研習座談會。

3.辦理模範職工表揚。

4.利用集會宣達重要法規。

5.辦理環保宣導等活動。

6.選派基層幹部宣導有關環境事項。

1.選派人員接受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師、管理員、急救人員、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執行防止職業災害評比計畫，以降低職業災害率，進而達成零災害目標。

1.依年度車輛修護計畫，辦理本局各種車輛之保養與修護，並強化修護站及各駐停車場之修護能力，提高車輛修護品質。

2.實施車輛修護作業電腦化，以提昇修車效率。

3.加強各式環保車輛車容整修作業。

依「臺北市新闢垃圾衛生掩埋場回饋地方自治條例」及「臺北市山

豬窟垃圾衛生掩埋場延用期間回饋補助自治條例」編列預算，撥給

回饋經費管理委員會辦理當地里及相鄰里所提地方之回饋需求，另

辦理掩埋場當地里與相鄰里住戶之水、電費補助。

依「臺北市垃圾焚化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編列預算，撥給廠址附

近相關地區回饋經費管理委員會辦理相關地區各里所提地方之回饋

需求。

1.依據環保法令（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治法、噪音管制法、廢棄物清理法、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飲用水管理條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等）賦予之稽查職權，針對污染環境行為執行稽查、勸導與舉發工作。

2.加強為民服務處理環境污染事件，24小時均編派稽查車組專責及時查處民眾檢舉之公害案件。

3.持續執行「機車排放空氣污染物稽查管制」、「加強工地污染及噪音管制」、「餐飲業排放油煙改善輔導與管制」、「事業廢水排放稽查管制」、「各類噪音陳情案件及噪音源之輔導與取締」、「加強生飲及飲用水設備採樣稽查」及「大型活動噪音監測管制」。

1.對違反環保法令裁處案件罰鍰之收繳，經催繳仍未繳納者移送行政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

2.注重舉發品質及控管民眾陳情訴願案件之答辯作業處理時程，以疏減行政訴訟源。

1.環境污染案件之資料庫管理及維護。

2.提供機關、事業單位申請環境污染管制或查核紀錄事項。

內湖、木柵、北投垃圾焚化廠

(1)配合本市垃圾焚化處理業務，有效管理進出廠垃圾車輛及飛灰穩定物、底渣委託再利用處理等事宜。

(2)隨時監測及定期檢驗各種污染物質排放濃度，並分析檢測資料，作為廢污水處理及空氣污染防制工作之依據，以維護環境品質，確保市民健康。

(3)積極辦理焚化廠設備維修作業。

(4)為增進環保教育宣導效果，開放給各界參觀了解，並宣導民眾

資源回收減少垃圾量。

(5)加強在職訓練，提昇人員素質，以熟悉焚化廠作業能力。

1.內湖垃圾焚化廠

(1)派員參與國內政府立案之各相關專業技術訓練機構接受訓練。

(2)操作人員派赴鍋爐、壓力容器、吊車等訓練機構受訓，以取得操作之法定資格。

(3)每日平均進廠處理垃圾量約386公噸，年度總處理量約141,030公噸。

(4)持續執行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確保運轉品質。

2.木柵垃圾焚化廠

(1)派員參與國內政府立案之相關專業技術訓練，取得鍋爐、壓力容器、吊車等法定操作資格，並適時辦理在職訓練。

(2)每日平均進廠處理垃圾量約808公噸，本年度總垃圾處理量約294,770公噸。

(3)賡續執行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維持正常操作維護，增進

焚化績效。

3.北投垃圾焚化廠

(1)派員參與鍋爐、壓力容器、吊車等訓練，以取得操作之法定資

格。

(2)適時辦理在職訓練，加強同仁專業技能及應變能力。

(3)維持穩定運轉，確保焚化及發電品質，並符合環保法令要求。

(4)每日平均進廠處理垃圾量約1,069公噸，本年度總垃圾處理量

約390,140公噸。

(5)持續改善操作管理模式，訂定中、長期維修計畫，務求焚化設備正常操作，廢氣排放符合各項法規標準。

1.信義區清潔隊五分埔及三張犁分隊部新建工程。

2.北投區隊洲美停車場整建工程。

3.大安區隊部整建工程。

4.文山區隊木柵、復興分隊新建工程。

5.南港區清潔隊停車場新建工程。

6.內湖區隊內湖分隊部新建工程。

7.南港區隊玉成分隊整修工程。

1.汰換

（1）大壓垃圾車9輛。

（2）卡車3輛。

（3）廢棄物收集車7輛。

1.汰換低頻電磁場分析儀、汰換流動廁所、個人電腦、週邊設備等。

2.汰換RO超純水製造設備1套、汰換元素分析儀1套、原子吸收光譜儀1套。

3.汰換電話監錄設備、箱型冷氣機1臺、一對一分離式冷氣機8臺、窗型冷氣機2臺、新購分隊及停車場場區活動廁所、電視機27臺、電冰箱25臺、一對一分離式冷氣機40臺、窗型冷氣機6臺。

委請台北縣深坑鄉公所辦理垃圾車借道行駛道路之修繕工程。

修繕場區進出柏油路道路及停車場地。

部分內湖垃圾山侵入基隆河河道，為不違反水利法規定及考量當地

居民殷切盼望，改善垃圾山週邊環境品質與土地利用，故發包辦理

清除工作，工程預計101年完工。

本工程預計100年完工，復育完成後可發揮環保教育功能，使市民

瞭解美化綠化自然復育之設施，除可提供良好之教育及休閒環境，

作為掩埋場再利用的良好典範，更可提供本市及其他縣市民眾休

憩、觀光場所，及提昇周圍地區之生活環境品質。



承辦人：林志賢            聯絡電話：1999-1774            首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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